
 

2018年财政决算相关情况补充说明 

 

一、转移支付说明 

2018 年上级对我区转移支付 256101 万元，其中：一

般性转移支付 161849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 91095 万元，上

级基金专项拨款 3157 万元。 

2018 年当年全区已安排使用 224266 万元，结转下年

使用 31835 万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当年使用 152685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当年使用 69612 万元，结转下年使用

21483 万元；上级基金专项拨款当年使用 1969 万元，结转

下年使用 1188 万元。 

二、地方政府债务情况说明 

1、2018 年全区政府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2018 年，

全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74.9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45 亿元，

专项债务 29.9 亿元。截止 2018 年底，全区地方政府债务余

额 71.29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42.12 亿元，专项债务 29.17

亿元。 

2、2018 年全区政府债务收入及还本付息情况。2018

年全区政府债务收入 15.15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收入 4.41

亿元，专项债务收入 10.74 亿元。2018 年全区政府债务还

本支出 5.16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3.68 亿元，专项

债务还本支出 1.48 亿元。2018 年，全区政府债务付息和发

行费支出 1.89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付息和发行费支出 1.26

亿元，专项债务付息和发行费支出 0.63 亿元。 

三、“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等决算情况说明 

经对 2018 年我区区本级部门决算数据汇总，由财政拨



 

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公务接待费（简称“三公”经费）决算总额 2092 万元，比

上年下降 3.5%。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 30 万元，公务

用车购置费 394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263 万元,公务

接待费 405 万元。下降主要原因是区本级各部门各单位严格

执行中央八项规定，认真贯彻区委、区政府《关于坚持厉行

节约加强“三公”经费监管的暂行规定》，进一步从严从紧

控制“三公”经费支出。 

2018 年由财政拨款安排的会议费 488 万元，比上年下

降 7.6%；由财政拨款安排的培训费 1058 万元，比上年下降

4.3%。下降主要原因是区本级各部门各单位进一步规范会议

培训工作，加强费用管理，节约会议培训费开支。 

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含参公）一般公共预算安排

的基本支出中“商品和服务支出”经费。2018 年，区本级

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机关运行经费 35978 万元，比上年下降

1.3%，主要是严格执行财政部压减一般性支出的相关规定。 

四、预算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2018 年我区试点多渠道推进预算绩效评价工作。一是

加强预算绩效目标管理,不断夯实预算绩效管理基础。2018

年，前后三次参加了盐城市组织的绩效评价相关业务培训，

进一步提高了绩效管理水平；健全绩效管理考核机制，将财

政资金使用绩效纳入区政府目标任务综合考核，督促部门提

高资金使用绩效；有序推进部门预算单位绩效管理工作，试

点重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公开，逐步实现预算绩效目标管理

全覆盖。二是开展重点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以预决算公开制度为契机，逐步推进重点专项资金的绩



 

效评价工作，不断提升各预算部门（单位）资金使用绩效意

识和责任意识，有效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2018 年区财政

局组织预算部门（单位），对 8 个重点专项资金开展单位自

评价，涉及预算资金达 5.36 亿元；聘请第三方中介机构对

“盐城市大丰区交通重点工程”、“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

助”和“盐城市大丰区 2018 年农村河道生态治理工程”三

个项目，试点重点绩效评价。三是注重存在问题整改，强化

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对评价中发现的问题逐条梳理，反馈给

各部门和单位，要求部门和单位对照问题逐一提出相应的整

改措施。及时公开绩效评价结果，接受公众监督，将财政支

出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下一年度预算编制、资金分配和优化以

后年度预算支出的重要依据，使组织预算部门能对绩效目标

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实行“双监控”。 

 


